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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辦法 

民國 96 年 01 月 16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10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03 月 03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08 月 13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01 月 14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06 月 07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01 月 14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 年 04 月 27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加強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特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

施辦法，訂定本校產學合作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成立產學合作

推動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   二   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以促進知識之累積與擴散作為目標，發揮教育、訓練、

研究、服務之功能，期裨益國家教育與經濟發展。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與政府機關(教育部、經濟部、科技部、農

委會等)、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

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

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

研討、實習或訓練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第   四   條   產學合作計畫參與人員之資格及規定如下：  

一、民營機構計畫案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資格應為本校專任教師（包含約

聘教師）。公營機構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資格，依計畫申請之規定

辦理。 

二、協同主持人或協同研究人員不限本校人員，合作機構亦得指派有關人

員擔任。 

三、助理人員聘用比照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工作

酬金支給標準表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合作機構另有訂定標準者不在

此限。 

四、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人員之權利義務，應依本校相關行政規定及計畫合

約規定履行。 

第   五   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契約，定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契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可為現金、證券交易法第六條規定之有

價證券或智慧財產權益等)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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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

者，應明訂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權益或成果分配。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本校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訂明其授權

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六、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所購置圖書、期刊、儀器、設備及賸餘經費等財產

管理運用。 

七、相關人員利益迴避及保密。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學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應就其推動事項，統籌前

項契約事宜，統籌前項契約事宜，確契學內容與相關法令相符，並督導履

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學校師生相關諮詢服務。 

第   六   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合約，不得要求學校對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

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產學合作計畫涉及政府機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該政府機關

相關之法規規定，並依合約及學校整體資源辦理，以有賸餘為原則。 

學校接受教育部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其成果歸屬、

管理及運用，按其為科技計畫預算或非科技計畫預算，適用或準用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或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七   條    產學合作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公共危險之虞，

或涉及敏感性科技(依科技部規定)、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受委託者有

告知本校產學合作處之義務，並依行政程序提報本校相關會議，針對事前

研究方向之審查、事後運用方式及成果追蹤等事項，列為重點查核項目。 

第   八   條    產學合作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成果，所得利益之一定比例應分配予創作

發明人、產學合作有功人員及其所屬單位，其分配比例及方式依本校研發

成果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辦理。 

第   九   條    鼓勵各級教學行政單位因應產學合作發展需要，共同推動產學合作發展，

各案件之結餘款支用依「僑光科技大學各類計畫管理費暨結餘款管理要點」

辦理。 

第   十   條    凡接受委託產學合作之主持人應提出精簡計畫書及經費預算表。 

所附精簡計畫書以 4 至 10 頁為原則，內容須包含計畫名稱、摘要、研究問

題、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與預定進度表、合作機構簡述、預

期完成之工作項目等。 

經費預算表得按儀器設備費、經常費（包括人事費、業務費、材料費、維

護費、旅運費、設備使用費、技術移轉費等）項目編列需求預算；且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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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費至少應佔計畫總經費百分之六至百分之二十，經該系主任同意

並簽會產學合作處與會計室，呈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 

第   十一   條  行政管理費之運用範圍，除政府法規或計畫契約另有規定者外，得支付一

般行政費用，或運用於推展產學合作及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之事項。 

第   十二   條  產學合作經費之收支及核銷程序，依本校會計相關規定辦理為原則；若有

特殊規定，應明訂於合作契約中。 

分期給付計畫經費之民營產學合作契約，核銷經費不得超過廠商已支付之

分期款經費。 

第   十三   條  因辦理產學合作案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以及賸餘經費之

處理，除產學合作合約或合作機構另有需求規定者外，均依本校相關財物

管理辦法列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第   十四   條  本校教師執行各項產學計畫應按本辦法規定辦理，遵守利益迴避原則，並

不得利用校內設備及人力私自接受研究計畫。因特殊需求未能依本辦法執

行者，應由計畫主持人依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為之。 

第   十五   條  國際產學合作比照國內產學合作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六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經產學合作推動委員會議決，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